
高一历史必修一第一课教案案例

第 1课 夏商周的政治制度

Ⅰ、教学目标

王位世袭制、分封制与宗法制的识记、理解与应用。

Ⅱ、教材结构及重点难点

一、夏商的政治制度 

1、王位世袭取代禅让制 、夏商的中央地方制度 

二、西周的分封制 

1、主要内容及特点 2、作用及发展演变 

三、西周的宗法制 

1、含义 

2、特点及基本原则 3、实质及作用 

重点：分封制、宗法制 

难点：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关系

Ⅲ、教学方法

主要采用谈话讲述法进行，同时配合史料、提问等方法，培

养学生自主思考。

Ⅳ、讲述内容

一、夏商的政治制度 

约公元前 2070年，禹正式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王朝----夏。



关于夏为什么是王朝而不是部落的原因：

部落是按血缘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按地区来管理的，禹治

水成功后，就把天下分为九州，派“九牧”去管理，这表

明夏已具有国家的职能，而不是靠氏族的血缘关系来维系。

还有一点值得同学们注意的就是：禹死之后，由他的儿子

启以世袭制而不是“禅让制”的形式继承了王位。

关于国号为什么是夏的原因：

司马迁记载“夏”是姒姓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

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灌氏十二个氏

族组成的部落的名号，以“夏后”为首，因此建立夏朝后

就以部落名为国号。唐朝张守节则认为“夏”是大禹受封在

阳翟为“夏伯”后而得名。“夏”是从“有夏之居”、“大

夏”地名演变为部落名，遂成为国名。

关于王位世袭制是否是社会的进步以及原因：

传说中，禹一方面奉行“禅让”同时也积极培植儿子启的

势力，禹死后，虽推举伯益为首领，但启凭借实力夺取了

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从而结束了这种军事民主制的历史，

此后王位世袭制确立，它通过“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

形式，保持着王位在家族内部的承继，“家天下”的局面

从此确立。奴隶社会是阶级社会的开始，它用“天下为家”

的局面打破了原始社会的平等和无剥削压迫的“天下为

公”的局面，但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因为奴隶社会形态的



出现是建立在生产力高于原始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

上。 从夏朝开始就已经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

度。

二、分封制

公元前 1046年，武王发动了灭商的总攻击，纣王逃回王宫，

自焚而亡，商朝灭亡。武王建立周王朝，定都镐京，历史上

称为西周。

关于建立分封制的原因：

西周政权刚刚建立不久，武王姬发即因病而亡，成王姬诵

年幼即位，由其叔父周公姬旦摄政。当时，管叔、蔡叔、霍叔

作为宗亲诸侯，被封于殷都周围监视殷商遗民，谓之“三

监” 。他们不满周公摄政，勾结纣王之子武庚及东夷部族

发动叛乱。周公毅然平定内乱、率部出师东征，西周政权才

得以稳定。面对周初出现的内外叛乱，周公敏锐地意识到，

没有一套完善的典章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秩序，单靠武力

征服或刑罚镇压是不能实现社会安定和国家大治的。为此，

他主持进行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建立起一套典章礼仪制度

与宗法等级秩序。

关于分封制的目的以及特点：

周朝对建国的元老、功臣、亲属和先世的后代等进行大分封。

分封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巩固西周的统治，“封建亲戚，

以蕃屏周”。封制”在周朝时期是周王室把疆域土地划分为



诸侯的封建制度。分封的办法是把王畿(首都地区)以外的土

地和人民分封给亲属、功臣、元老，建立起诸侯国，以镇守

疆土，保卫王室。在“分封制”下，国家土地不完全是周王

室的，而是分别由获得封地的诸侯所有，他们拥有分封土

地的所有资源和收益，只需向周王室缴纳一定的进贡即可

尽义务。诸侯与周王室的关系是：周天子是最高的统治者，

诸侯是天子的臣属，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定期朝见天

子，并向天子纳贡，带兵随天子作战。诸侯国像屏障一样拱

守在周王室周围，和睦四方，安天下。周初，从武王到成王

共分封大小 71个诸侯国。

首先，分封制大封同姓子弟、功臣及古帝王之后，让他们在

自己的诸侯国内享有一定的特权，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进

行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建设，这就避免了类似于管叔

及蔡叔的事情的发生，暂时地满足了西周奴隶主贵族的欲

望及要求，缓和了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起到了“稳定

政局”的作用。在分封过程中，周公要求那些受封诸侯在治

理诸侯国过程中要“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或“启以夏政，

疆以戎索”，要实行文王“德明慎罚”的方针，广求“殷

先哲王”的“保民”办法。通过这些措施，极大地缓和了征

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降低了殷民及其他族人的反抗情

绪，起到了“镇抚各族”的作用。周王室的统治范围扩大。

其次，在西周王朝的四周分布着肃慎、山戎、鬼方、羌、濮越



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经常性地侵扰西周的边界，掠夺

财富，而西周在这些边界建立诸侯国，派王室贵族等直接

管理，一方面直接加强了周王室的统治力量，对一些少数

民族以及一些外族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

该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边疆地区与王畿之间的政治、经

济以及文化交流，加速先进文化及先进生产技术的传播，

从而为抵御外侮，巩固边防提供坚强的物质后盾，起到其

应该起的作用。像太王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渡江南下，在太

湖沿岸建立吴国。他们与当地人民结合，不但对开发吴越作

出了贡献，而且还加强了对巴、濮、越、邓等部的控制。最终

使周王确立天下共主的地位。 

诸侯受分封的土地理论上在其死后可由周王室收回重新分

配，但一般是世袭，一些诸侯国的势力日益强大。春秋时期，

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和争霸战争的发展，周朝王室衰微，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取代，周王“天下共主”的地位丧失，“分封制”开始破

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取消“分封制”，秦王朝在全国推

行单一的“郡县制”。

三、宗法制

含义：宗法制是与分封制互为表里的政治制度。宗法制渊源

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的父权家族和宗族制度，是在中国古

代 宗族国家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为调整人们之间的血缘亲



属关系，维护其伦理道德秩序和社会等级制度，逐步建立

起来的一种家族和宗族集团的法律规范。

特点和原则：

宗法制度是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宗法关系，建立了一套

族权与政权相结合的统治制度。这是一种从嫡长子继承制为

基本特征的权力分配制。宗法制的基本规则，是将每个宗族

中的嫡长子一支确立为大宗，居于同宗中的支配地位或主

导地位；而把其他庶子分立为小宗，处于大宗的从属地位

或次要地位；宗主照例由大宗担任，并且世袭继承。因此，

宗法制从一产生时起，就是基于确定继承顺序的需要而形

成的一种等级制度，以巩固奴隶主的统治。

同时，进一步讲解以下三点内容：

1、嫡长子继承，其余子分封。    

2、构成了“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等级制度。   

 

3、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构成统治阶级，士以下的平民和奴

隶是被统治阶级。

实质和作用：

西周实行宗法制原则下的分封制。周天子以“受命于天”自

居，号称“天之元子”，是天下同姓宗族的大宗，居于至

高无上的绝对支配地位。其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他庶

子则作为小宗被分封为各地诸侯。各地诸侯在各自封国内又



是同姓宗族的大宗，其王位也由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余庶

子则作为小宗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在自己封地里又是同姓

宗族的大宗，其封爵仍由嫡长子世袭继承，其他庶子作为

小宗分封为士。这样，根据宗法制与分封制，便形成了天子、

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宗主贵族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制

结构。各个等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是大小宗关系，也是上

下级关系。每一个等级都必须服从上一个等级，并有义务尽

其纳贡、服役等责任。周天子位居金字塔顶端，不仅是所有

姬姓宗族的大宗，而且通过“同姓不婚” 、“娶于异姓” 

的联姻原则，又成为有甥舅关系的异姓宗族的共主。于是，

宗法等级制度遂成为确立社会等级秩序、维护宗主贵族统治

的政治法律工具。

Ⅴ、本课小结

在中华早期政治文明形成的阶段，夏朝是中国古代第一个

国家政权。禹是夏朝的开国之君，并开创了父传子的“家天

下”制度。这是从氏族社会的民主管理向国家行政管理过渡

的历史转折。夏商已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

西周灭商以后，作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三个奴隶制国家。在吸

收商朝灭亡教训的前提下，西周统治者以宗法制度为基础，

创建了“封诸侯、建藩卫”制度，即分封制度。宗法等级制

度产生于夏商，是维护各级宗主贵族统治地位与世袭特权



的政治法律工具。西周是古代宗族国家制度的鼎盛时期，也

是这一社会制度的成熟完备阶段。宗法制渊源于原始社会末

期产生的父权家族和宗族制度，是在中国古代宗族国家制

度的形成过程中，为调整人们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维护

其伦理道德秩序和社会等级制度，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家

族和宗族集团的法律规范。宗法制的基本规则，是将每个宗

族中的嫡长子一支确立为大宗，居于同宗中的支配地位或

主导地位；而把其他庶子分立为小宗，处于大宗的从属地

位或次要地位；宗主照例由大宗担任，并且世袭继承。因此，

宗法制从一产生时起，就是基于确定继承顺序的需要而形

成的一种等级制度。西周实行宗法制原则下的分封制。周天

子以“受命于天”自居，号称“天之元子”，是天下同姓

宗族的大宗，居于至高无上的绝对支配地位。其王位由嫡长

子世袭继承，其他庶子则作为小宗被分封为各地诸侯。这样，

根据宗法制与分封制，便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

级宗主贵族构成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制结构。各个等级之间的

相互关系，既是大小宗关系，也是上下级关系。每一个等级

都必须服从上一个等级，并有义务尽其纳贡、服役等责任。

宗法等级制度遂成为确立社会等级秩序、维护宗主贵族统治

的政治法律工具。


